关于幕墙结构安全性论证提交资料的要求
各幕墙设计单位、相关的专家、建设单位：

根据浙建（2013）2号文件《建筑幕墙安全技术要求》的要求，杭州市土木建筑学会按照杭州市建委的布置，于2013年11月开始组织开展论证工作，得到了各幕墙设计单位、相关专家、建设单位的大力支持与配合。为了更好开展此项工作，我学会组织专家讨论，经过各幕墙专家的反馈意见，现对提交专家论证的资料提出如下要求。
   提交论证的资料：
1、 资料文本应按A3纸大小装订。

2、 文本需设计人员签字盖章（幕墙设计资质章）。

3、 工程概况：
工程地点和地理位置、周边环境，工程建设各责任方，工程进展情况，幕墙设计采用的主要类型，幕墙的高度和总面积。
4、 编制的依据、执行的标准、规范和相关文件。

5、 设计总说明：

幕墙设计材质的性能、检验要求（按照（2013）2号文件《建筑幕墙安全技术要求》文件中的规定列出）。

幕墙的类型、单个构件的规格和重量，使用部位（列表表达）。

使用要求和维护清洗的要求。

6、 图纸：

周边环境平面图；

各幢楼建筑平面图、各立面图、沉降缝和伸缩缝位置；
埋件布置图（以及预埋件详图、后置埋件的要求）；
典型节点大样图；

原建筑防火分区图；

防火封堵措施；

避雷接地。

7、 典型节点计算书。

8、 节能评估意见书。

9、 原结构（相关专业如建筑、结构、电气）设计确认意见书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杭州市土木建筑学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6月10日
